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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6月发电量数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2026年6月按合并报表口径完成发电量5,348,794兆瓦时，较2025年同期同比下降7.48%。本月风电发电量同比下降9.73%，太阳能发电量同比下
降0.63%。

截至2026年6月30日，本公司2026年累计完成发电量38,782,781兆瓦时，较2025年同期同比下
降2.19%，其中风电同比下降6.67%，太阳能发电同比增长22.22%。2026年6月发电量详情如下：

业务板块及地区分布

风电业务

2026年6月
发电量

（兆瓦时）

3,929,744

2025年6月
发电量

（兆瓦时）

4,353,157

6月同比
变化率
（%）

-9.73

2026年
累计发电量
（兆瓦时）

31,267,449

2025年
累计发电量
（兆瓦时）

33,502,617

年 累 计 发
电量

同 比 变 化
率

（%）

-6.67

其中：黑龙江

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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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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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海上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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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

甘肃

新疆

河北

云南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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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313
97,665
170,097
341,914
125,112
329,769
18,214
171,920
20,666
334,115
367,367
198,996
207,704
101,230
67,219

179,762
130,196
198,246
419,602
131,649
366,190
28,037
160,894
8,401

432,786
269,585
210,309
180,760
127,514
102,992

-16.38
-24.99
-14.20
-18.51
-4.97
-9.95
-35.03
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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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0
36.27
-5.38
14.91
-20.61
-34.73

1,503,820
1,071,851
1,747,470
3,198,478
986,860
2,336,550
156,087
1,560,479
57,097

2,169,078
2,122,625
1,834,809
2,070,615
876,485
645,837

1,500,392
1,045,033
1,654,729
3,830,564
1,181,139
2,706,893
174,650
1,639,628
62,681

2,357,432
1,669,122
2,031,772
1,998,682
1,035,374
884,942

0.23
2.57
5.60

-16.50
-16.45
-13.68
-10.63
-4.83
-8.91
-7.99
27.17
-9.69
3.60

-15.35
-27.02

天津

山西

宁夏

贵州

陕西

西藏

重庆

上海

广东

湖南

广西

江西

湖北

66,659
159,380
129,288
103,265
129,063
687

43,361
7,511
18,795
34,379
237,256
38,758
11,843

79,126
146,633
135,597
164,766
119,043
476

48,411
9,271
24,946
51,545
352,178
56,432
17,734

-15.76
8.69
-4.65
-37.33
8.42
44.44
-10.43
-18.98
-24.65
-33.30
-32.63
-31.32
-33.22

550,283
1,298,551
985,668
954,598
893,926
6,556

306,422
60,862
136,647
247,006
1,935,897
253,712
94,989

685,876
1,722,981
1,003,745
919,641
835,708
7,911

264,573
63,932
163,643
338,814
2,300,890
280,686
114,609

-19.77
-24.63
-1.80
3.80
6.97

-17.13
15.82
-4.80
-16.50
-27.10
-15.86
-9.61
-17.12

青海

河南

加拿大

南非

乌克兰

太阳能发电业务

其他可再生能源业务

总计

135,318
59,363
17,109
35,408

-
1,418,561

489
5,348,794

65,178
46,886
18,429
55,612
13,971

1,427,613
468

5,781,238

107.61
26.61
-7.16
-36.33

-
-0.63
4.44
-7.48

394,370
398,912
129,339
281,569

-
7,512,678
2,654

38,782,781

172,682
352,508
124,913
304,860
71,611

6,146,915
2,945

39,652,477

128.38
13.16
3.54
-7.64
-

22.22
-9.89
-2.19

注：1.本公告中提供的数字经过整数调整，因此若总计数字与所列各项之和出现尾数差异，皆因
整数调整所致。2. 因乌克兰项目所在当地电网升压站受损停运仍在维修，导致当月无法实现并网发电。

以上发电量数据来自本公司内部统计。数据在月度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其影响因素包括但
不限于天气变化、设备检修、季节性因素和安全检查等。数据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
差异。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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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A股每股现金红利0.365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7/17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7/20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7/20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6年6月10日的2025年

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7,525,621,288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365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746,851,770.12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7/17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7/20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7/20
四、分配实施办法1. 实施办法
（1）除由公司自行发放的股东之外，其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

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
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
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不存在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情形。2. 自行发放对象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大连船舶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中船海
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武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A股股份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以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
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在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所得税，待
实际转让股票时根据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公司本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0.365元。持有公司A
股股份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其持股
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
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
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续时间）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
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
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
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A股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下简称“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
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以下简称“《国税函[2009]47号通知》”）的有关规定，由公司按照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0.3285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

息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股东可按照《国税函[2009]47号通知》的规定在取得股
息、红利和利息收入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持有公司A股股票的股东（“沪股通
股东”），其现金红利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向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财
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以下简称“《财税[2014]81号通知》”）的有关规定，沪股通股东取得的现金红利由公司按
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发放现金股息为0.3285元。如相关投资者认为其取
得的股息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可按照《财税[2014]81号通知》的规定在取得股息后
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公司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其
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申报缴纳，每股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0.36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公司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相关事项的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21-68860618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1号15A层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11日

股票简称：华海药业 股票代码：600521 公告编号：临2026-080号
债券简称：华海转债 债券代码：110076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产品进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印发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2026年版）的通知》（国卫药政发〔2026〕17号），该目录将于2026年9月1日起施行。根据该通知，浙
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共有54个产品（79个规格）进入《国家基本
药物目录（2026年版）》（以下简称《国家基药目录》），其中23个产品（33个规格）新增纳入《国家基药目
录》（含子公司长兴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复方甲氧那明胶囊和左乙拉西坦口服溶液），原进入《国
家基本药物目录（2018年版）》的产品本次均继续纳入《国家基药目录》（其中注射用阿糖胞苷0.5g规格
为本次新增纳入国家基药目录，注射用阿糖胞苷 0.1g规格在原 2018年版目录中已纳入），无药品退
出。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新增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品种情况

序号

1

2

产品名称

厄贝沙坦片

缬沙坦片

剂型

片剂

片剂

规格

75mg
0.15g
80mg

适应症

治疗原发性高血压、合并高血压
的2型糖尿病肾病

用于治疗轻、中度原发性高血压

新增情况

新增通用名

新增通用名

新增剂型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盐酸多奈哌齐片

盐酸舍曲林片

左乙拉西坦片

左乙拉西坦缓释片

奥氮平口崩片

左乙拉西坦注射用浓
溶液

培哚普利叔丁胺片

盐酸鲁拉西酮片

艾司奥美拉唑镁肠溶
胶囊

非布司他片

枸橼酸托法替布片

片剂

片剂

片剂

缓释片

片剂

注射用浓溶
液

片剂

片剂

片剂

胶囊剂

片剂

片剂

5mg
10mg
50mg
250mg
500mg
0.5g
0.75g
5mg

5ml:500mg
4mg
8mg
40mg
20mg
40mg
80mg
5mg

用于轻度或中度阿尔茨海默病症
状痴呆症状的治疗

用于治疗抑郁症、强迫症等相关
症状

用于治疗癫痫

用于治疗癫痫

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中到重度
躁狂发作，还可以用于预防双向

情感障碍的复发

用于治疗癫痫

用于治疗高血压与充血性心力衰
竭

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

用于治疗胃食管反流性疾病

用于痛风患者高尿酸血症的长期
治疗

用于治疗类风湿关节炎、银屑病
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

新增通用名

新增通用名

新增通用名

新增通用名

新增通用名

新增通用名

新增通用名

新增剂型

新增通用名

新增通用名

新增通用名

新增通用名

新增通用名

新增通用名

新增通用名

新增通用名

14

15

16

17

18

19

20

托拉塞米注射液

恩格列净片

托拉塞米片

白消安注射液

甲氨蝶呤注射液

替米沙坦片

注射用阿糖胞苷

注射液

片剂

片剂

注射液

注射液

片剂

粉针

2ml:10mg
4ml:20mg
10mg
25mg
5mg
10mg

10ml:60mg

10ml:1g
40mg
80mg

0.5g

用于治疗需要迅速利尿或不能口
服利尿剂的充血性心力衰竭、肝
硬化腹水、肾脏疾病所致的水肿

患者

用于治疗 2型糖尿病和心力衰竭
成人患者

用于治疗与心力衰竭、肾脏疾病
或肝脏疾病相关的水肿；用于治
疗高血压，本品可单独使用或者
与其他抗高血压药物联合使用

用于联合环磷酰胺，作为慢性髓
性白血病同种异体的造血祖细胞

移植前的预处理方案

具有广谱抗肿瘤活性，可单独使
用或与其它化疗药物联合使用

用于治疗高血压和降低心血管风
险

用于成人和儿童急性非淋巴细胞
性白血病的诱导缓解和维持治
疗。该产品对其他类型的白血病
也有治疗作用，如急性淋巴细胞
性白血病和慢性髓细胞性白血病

（急变期）

新增通用名

新增通用名

新增通用名

新增通用名

新增通用名

新增通用名

新增剂型

新增剂型

新增通用名

新增通用名

新增规格

21

22

23

琥珀酸美托洛尔缓释
片

复方甲氧那明胶囊

左乙拉西坦口服溶液

缓释片

胶囊剂

口服溶液剂

47.5mg

盐 酸 甲 氧 那 明12.5mg、氨 茶 碱25mg、那 可 丁7mg、马来酸氯苯
那敏2mg

150ml:15g

用于治疗高血压、心绞痛、伴有左
心室收缩功能异常的症状稳定的

慢性心力衰竭

用于支气管哮喘和喘息性支气管
炎，以及其他呼吸系统疾病引起

的咳嗽、咳痰、喘息等症状

用于成人、儿童及一个月以上婴
幼儿癫痫患者部分性发作的加用

治疗

新增剂型

新增通用名

新增通用名

公司本次新增纳入《国家基药目录》的23个产品（33个规格），其2025年在国内市场的销售收入合
计约104,179.86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营业收入的12.13%；2026年一季度前述23个产品（33个规格）
在国内市场的销售收入合计约32,375.77万元，占公司2026年一季度营业收入的13.86%。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产品新进入国家基药目录，将有助于拓宽产品市场销售渠道，提升患者用药的可及性。

短期内预计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但长期将有效助力上述品种拓展市场覆盖面、提升销
售规模，对公司的长远发展具有一定积极作用。

药品的销售情况容易受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决策，注
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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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

赎回并继续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产品名称：共赢智信利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A41375期；“汇利丰”2026年第5940期对公定

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 受托方名称：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投资金额：人民币17,000万元；人民币2,600万元

● 已履行的审议程序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3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八次会议，于2026年4月8日召开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资金来源为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股东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在该额度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总体风险可控，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

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存在一定的系统性风险。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

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地介入，降低市场波动引起的投资风险。

一、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公司于2026年4月10日通过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共赢智信利率挂钩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A33203期17,000万元人民币，公司已于2026年7月9日收回上述理财本金并获得收益。公

司于2026年6月16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汇利丰”2026年第5780期对公

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2,600万元人民币，公司已于2026年7月9日收回上述理财本金并获得收

益。

具体到期赎回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共赢智信利率挂钩人
民 币 结 构 性 存 款A33203期

“ 汇 利 丰 ”2026 年 第5780期对公定制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受托人名称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产品金额
（万元）

17,000

2,600

起息日

2026 年 04 月11日

2026 年 6 月18日

到期日

2026 年 07 月09日

2026 年 7 月 9
日

年 化 收 益 率
（%）

1.00000%-1.82000%

0.60%-1.00%

赎回金额
（万元）

17,000

2,600

实 际 收
益 （ 万

元）

75.44

0.93

二、投资情况概述

（一）投资目的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合理利用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以获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二）投资金额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19,600万元人民币

（三）资金来源

1、资金来源：本次使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19,600万元人民币进行委托理财。

2、募集资金基本情况：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6〕33号）批复，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21,647,274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32.66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706,999,
968.84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14,929,246.89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92,070,721.95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6年2月6日全部划至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对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2026〕55号）验证。公司已对募集

资金进行专户管理，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四方监管

协议。

发行名称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募集资金总额

募集资金净额

超募资金总额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是否影响募投项目实施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2026年2月6日

706,999,968.84元

692,070,721.95元

R不适用□适用，______万元

项目名称

标签标识印刷材料扩产项目

电子级功能材料扩产升级项
目

研发中心升级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是 R否

累计投入进度（%）

2.34
0

6.35
99.99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
间

2029年2月

2029年2月

2029年2月

不适用

3、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四）投资方式

1、本次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受托方名称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期限

61天

63天

产品类型

银行理财产
品

银行理财产
品

收益类型

保本浮动收
益

保本浮动收
益

产品名称

共赢智信利率挂钩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A41375期

“汇利丰”2026年第 5940期对公
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结构化安排

-
-

金额
（万元）

17,000
2,600

参考年化
收益率

-
-

预计年化收益率

1.00000%-1.66000%
0.31%-1.01%

预计收益（如有）

-
-

预计收益金额
（万元）

28.41-47.16
1.39-4.53

是否构成关联
交易

否

否

（五）投资期限

1、共赢智信利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A41375期产品起始日：2026年 7月 11日；产品到期日：

2026年9月10日；产品期限61天。

2、“汇利丰”2026年第5940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产品起始日：2026年7月13日；产

品到期日：2026年9月14日；产品期限63天。

（六）最近12个月截至目前公司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合计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利润（%）

募集资金总投资额度（万元）

目前已使用的投资额度（万元）

尚未使用的投资额度（万元）

现金管理类型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实际投入金额（万元）

5,000.00
5,000.00
5,000.00
5,000.00
4,000.00
2,000.00
2,000.00
4,000.00
1,000.00
3,000.00
5,000.00
5,000.00
10,000.00
3,000.00
17,000.00
2,600.00
4,000.00
3,000.00
5,000.00
2,500.00
4,000.00
2,600.00
17,000.00
2,600.00

实际收回本金（万
元）

5,000.00
5,000.00
5,000.00
5,000.00
4,000.00
2,000.00
2,000.00
4,000.00
1,000.00
3,000.00

0
0
0

3,000.00
17,000.00
2,600.00
4,000.00
3,000.00

0
0
0

2,600.00
0
0

实际收益（万元）

8.73
8.00
6.29
4.02
9.06
2.98
2.71
16.78
3.02
4.15
0
0
0

4.24
75.44
4.53
6.04
2.45
0
0
0

0.93
0
0

159.37
51,600.00
32.83
667.70

55,000.00
51,100.00
3,900.00

尚未收回本金金额
（万元）

0
0
0
0
0
0
0
0
0
0

5,000.00
5,000.00
10,000.00

0
0
0
0
0

5,000.00
2,500.00
4,000.00

0
17,000.00
2,600.00
51,100.00

注：募集资金总投资额度为可转债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总额5,000万元和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现金管理总额5亿元。

三、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6年3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26年4月8日召开2026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

司及子公司使用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资金来源为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在该额度内可循

环滚动使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福莱新材关于公司及

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四、投资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一）风险分析

公司及子公司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总体风险可控，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

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存在一定的系统性风险。

（二）风控措施

1、公司及子公司严格筛选投资对象，选择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的金融机构进行现金管理业务合

作；

2、公司及子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由公司财务部门汇报公司财务负责人决策后负责具

体组织实施和操作，及时分析和跟踪定期存款、结构性存款、银行理财产品等现金管理产品的进展情

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财务部门必须建立台账对购买的现金管理产品进行管理，建立健全会计账目，做好资金使

用的账务核算工作；

4、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对定期存款、结构性存款、银行理财产品等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

进行审计与监督，对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评价；

5、独立董事有权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6、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公司正常资金周转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同时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本

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等不会造成重大

影响。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定，公司现金管理或委托理财本金计

入资产负债表中“交易性金融资产”科目，利息收益计入利润表中“投资收益”科目，最终会计处理以会

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及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于2026年3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26年4月8日召开2026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

保荐机构已分别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七、风险提示

公司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总体风险可控，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

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存在一定的系统性风险。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

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地介入，降低市场波动引起的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605488 证券简称：福莱新材 公告编号：临2026-085
债券代码：111012 债券简称：福新转债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福莱新材”）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

2026年7月10日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6年7月7日以邮件通知的方式发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会议应出席董

事 8人，实际出席董事 8人。本次会议由副董事长涂大记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经过讨论审议，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不提前赎回“福新转债”的议案》

结合当前的市场情况及公司自身实际情况，出于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考虑，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

行使“福新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利，不提前赎回“福新转债”，且在未来三个月内（即2026年7月11日至

2026年 10月 10日），如再次触发“福新转债”的赎回条款均不行使“福新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利。自

2026年10月10日之后的首个交易日重新起算，若“福新转债”再次触发赎回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

另行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福新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利。

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福

莱新材关于不提前赎回“福新转债”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

鉴于公司于2026年6月8日披露了《福莱新材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并于2026年6月

12日完成了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工作，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

专用账户的股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0元（含税）。

根据《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及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董事会对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行调整，调整后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5.07元/股。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前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董事李耀邦先生、聂胜先生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

露的《福莱新材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

鉴于公司于2026年6月8日披露了《福莱新材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并于2026年6月

12日完成了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工作，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

专用账户的股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0元（含税）。

根据《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及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董事会对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行调整，调整后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15.49元/股。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前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

露的《福莱新材关于调整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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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

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价格调整：由5.22元/股调整为5.07元/股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7月1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现就有关事项说明如

下：

一、《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或“本次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

关程序

1、2023年6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

事就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核查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就本

次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发表了明确意见。

2、2023年6月26日至2023年7月5日，公司对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在公司内部进

行了公示。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对本次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2023年

7月6日，公司监事会发表了《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3、2023年7月11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同时，公司就

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

了自查，并于2023年7月12日披露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

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23年7月11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

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5、2023年9月14日，公司办理完成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登记工作，实际首次授予登记的限制

性股票合计324.00万股，激励对象人数为32人，并于2023年9月16日披露了《福莱新材2023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结果公告》。

6、2023年10月12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批

次）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批次）的授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

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第一批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7、2023年12月4日，公司办理完成本次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第一批次）登记工作，实际预留授予

（第一批次）登记的限制性股票合计20.00万股，激励对象人数为2人，并于2023年12月6日披露了《福

莱新材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批次）结果公告》。

8、2024年1月10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二批次）

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第二批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

见。

9、2024年2月22日，公司办理完成本次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第二批次）登记工作，实际预留授予

（第二批次）登记的限制性股票合计8.00万股，激励对象人数为1人，并于2024年2月24日披露了《福

莱新材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二批次）结果公告》。

10、2024年7月1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

于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等议案，公司董事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此发表了同意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

11、2024年10月15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权激励限制性

股票回购注销，回购注销了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384,000股。

12、2024年10月2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批次）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

的议案》等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此发表了同意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

13、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及预留授予（第一批次）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732,000股于2024年11月8日起上市流通。

14、2025年3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2023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二批次）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等议案，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此发表了同意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

15、2025年4月23日，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

16、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二批次）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已成就，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40,000股于2025年5月8日起上市流通。

17、2025年 6月 1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及数量的议案》，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

18、2025年7月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董
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此发表了同意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

19、2025年7月21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权激励限制性股
票回购注销，回购注销了本次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448,000股。

20、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982,000股于2025年8月28日起上市流通。

21、2025年10月29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批次）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对此发表了同意意见。

22、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批次）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已成就，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42,000股于2025年11月5日起上市流通。

23、2026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等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此发表了同意意见。

24、2026年5月20日，公司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等议案。

25、2026年7月10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等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此发表了同意意见。

二、本次调整事由和调整方法
1、调整事由
鉴于公司于2026年6月8日披露了《福莱新材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并于2026年6月

12日完成了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工作，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
专用账户的股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0元（含税）。

根据《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及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对限制性股
票的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2、调整方法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缩股或派息等事项，公司应当按照调整后的数量对激励
对象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基于此部分限制性股票获得的公司股票进行回购。根据

《激励计划》需对回购价格、回购数量进行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为：
①派息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回购价格。
据此，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
P=P0-V=5.22-0.15=5.07元/股
综上，调整后，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5.07元/股，回购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

生实质性影响。
四、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公司本次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规定。本次调整在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公司董
事会的授权范围内，调整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我们同意公
司对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五、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本次回购价格调整已经取得现阶段必

要的授权和批准，符合《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回购价格调整的内容符合《管理
办法》《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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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不提前赎回“福新转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福莱新材”）股票自 2026年 6月 22日至

2026年 7月 10日期间，已连续十五个交易日中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 11.07
元/股的 130%（即 14.39元/股），已触发“福新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行使

“福新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利，不提前赎回“福新转债”。

● 未来三个月内（即2026年7月11日至2026年10月10日），如再次触发“福新转债”的赎回条款

均不行使“福新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利。自2026年10月10日之后的首个交易日重新起算，若“福新转

债”再次触发赎回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另行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福新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利。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891号）的核准，公司于2023年1月4日公开发行了429.018万张可转

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42,901.80万元。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为自发行之日起6年，即自2023年1月4日至2029年1月3日。债券利

率为第一年0.40%、第二年0.60%、第三年1.20%、第四年1.80%、第五年2.50%、第六年3.00%。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17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42,901.80万元可转换公

司债券于2023年2月7日在上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福新转债”，债券代码“111012”。
（三）可转债转股价格情况

根据有关规定和《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

称“《募集说明书》”）的相关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福新转债”自2023年7月10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

份。初始转股价格为人民币14.02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人民币11.07元/股，相关可转债转股价格调

整事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公告。

二、可转债赎回条款及触发情况

（一）有条件赎回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有条件的赎回条款为：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含 130%），或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人民币 3,000万元

时，公司有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

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二）有条件赎回条款触发情况

自2026年6月22日至2026年7月10日，公司股票已连续十五个交易日中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11.07元/股的130%（含14.39元/股），已触发“福新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三、公司不提前赎回“福新转债”的决定

2026年7月1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了《关于不提前赎回“福新转债”的议案》。结合当前的市场情况及公司自身实际情况，出于保护投资

者利益的考虑，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行使“福新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利，不提前赎回“福新转债”，且
在未来三个月内（即2026年7月11日至2026年10月10日），如再次触发“福新转债”的赎回条款均不
行使“福新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利。自2026年10月10日之后的首个交易日重新起算，若“福新转债”
再次触发赎回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另行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福新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利。

四、相关主体交易可转债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福新

转债”赎回条件满足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交易“福新转债”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在未来六个月内减持“福新转债”的计划。如上述主体未来拟减持“福新转债”的，公司将督促其依
法合规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福莱新材本次不提前赎回“福新转债”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履行了必要的

决策程序，符合《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2号——可
转换公司债券》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保荐人对福莱新材本次不提前赎回

“福新转债”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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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

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价格调整：由15.64元/股调整为15.49元/股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7月1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现就有关事项说明如
下：

一、《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或“本次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
关程序

1、2025年 7月 1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对本次激励计划及其他相关议案发表了意见。

2、2025年 7月 1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关于核查＜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3、2025年7月11日至2025年7月20日，公司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
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未接到与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2025年7月23
日，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披露了《福莱新材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4、2025年7月30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5、2025年7月31日，公司披露了《福莱新材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
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6、2025年7月31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5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
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7、2025年9月23日，公司办理完成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登记工作，实际首次授予登记的限制
性股票合计219.00万股，激励对象人数为103人，并于2025年9月26日披露了《福莱新材2025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结果公告》。

8、2026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5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等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此发表了同意意见。

9、2026年5月20日，公司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5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等议案。

10、2026年6月5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5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向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预留授予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前述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对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11、2026年6月30日，公司办理完成本次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登记工作，实际预留授予登记的限
制性股票合计23.695万股，激励对象人数为3人，并于2026年7月3日披露了《福莱新材2025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结果公告》。

12、2026年7月10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5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等议案，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此发表了同意意见。

二、本次调整事由和调整方法
1、调整事由
鉴于公司于2026年6月8日披露了《福莱新材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并于2026年6月

12日完成了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工作，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
专用账户的股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0元（含税）。

根据《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及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对限制性股
票的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2、调整方法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派息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额或公司股票价格事项
的，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①派息
P＝P0-V
其中：P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P0为调整前的每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V为每股

的派息额。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大于1。
据此，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
P=P0-V=15.64-0.15=15.49元/股
综上，调整后，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15.49元/股，回购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

生实质性影响。
四、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公司本次对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规定。本次调整在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公司董
事会的授权范围内，调整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我们同意公
司对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五、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本次回购价格调整已经取得现阶段必

要的授权和批准，符合《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回购价格调整的内容符合《管理

办法》《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11日


